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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校实行学分制收费的依据
        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实施学分制管理的意见》

（粤教高〔2014〕5号），我校经过充分论证，决定从2017级开始实行

学分制改革，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

于广东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分制收费的管理办法》（粤发改价格〔2016〕

366号），我校制定了《韶关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试行）》（韶

学院〔2017〕241号）。在普通本、专科各专业全面实施学分制管理，

并进行学分制收费。



二、学分制收费中的相关概念及标准
       1.什么是学分制和学分制收费？        

       学分制,是指以学分为计量单位来衡量学生完成学业状态，以取得规

定的基本学分作为学生毕业和获得学位标准的教学管理制度。

      学分制收费,是指按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两部分计收学费的收费管理

制度。



       2.什么是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标准分别是多少？  

      专业学费是指学生在校期间每学年注册取得专业学籍需缴纳的学费。

专业学费标准=（专业学年制学费总额-应修最低总学分×100）÷基本修

业年限。

       专业学费一学年缴纳一次，在每学年秋季开学初收取。

    

       学分学费是指以应修最低总学分（即毕业最低总学分）为计算基础

收取的学费。学分学费按学生实际修读课程的学分数收取，学分收费标

准不分专业，每学分100元。

     学分学费按学期收取，在学生完成选课后收取。



   例：

    如果某四年制本科专业的学费是5000元/年，最低毕业总学分为160

学分，那么：

   专业学费标准=（专业学年制学费总额－每学分学费标准×应修最低

总学分数）÷标准学制＝（5000×4－100×160）÷4＝（20000－16000）

÷4＝1000元。

    该学生的每年专业学费为1000元。正常毕业的话，修满160学分，

所缴纳的总学费和学分制学费相等。

    若该生有重修课程或多修课程，那么就要多于所缴纳学费的总额。



三、我校学分制收费管理中的具体问题
      1.我校学分制收费模式和时间点是怎样的？ 
    

      我校自2017 级学生开始实行学分制收费。

      2022 年春季学期及以前，采用学年制预收学费，在毕业前采用学分制收

费办法进行学费结算；

      2022 年秋季学期开始，根据新修订的《韶关学院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

（试行）》（韶学院〔2022〕56 号）文件精神，学校不再采取学年制预收学

费模式，而是按学分制实行专业学费和学分学费的收费模式。

    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适用于实行学分制教学管理的全日制学生（不含外国

留学生）。



       2022年秋季学期以后，专业学费和住宿费，按学年收取，学生通过学校

收费系统自主缴纳专业学费，办理注册手续后，取得选课资格。学分学费按

学期收取，每学年第一学期（秋季学期）的选课在6月份进行，由教务处9月

30日之前提供学生确认的学分给财务处，学生通过学校收费系统自主缴费，

财务处10月31日之前将缴费情况反馈给教务处；第二学期（春季学期）的选

课在12月份进行，由教务处4月15日之前提供学生确认的学分给财务处，学

生通过学校收费系统自主缴费，财务处5月15日之前将缴费情况反馈给教务处。

未按时交纳学分学费，教务处按规定处置。

      未经同意，不在规定时间内足额缴纳专业学费或未缴清已修读学分学费的
学生，学校不予注册和继续选课。



     2.专业学费的计费时间是多少？

     专业注册学费按学生实际在校就读的学年计收，每学年按10个月计算，不

足1个月的按1个月计算。

 

      3.重修课程的学分学费如何缴纳？

       学生必修课考试不及格的可免费补考一次，补考后不及格（即未获得学

分）的课程应当重修；课程考核合格但成绩不满意者，也可申请重修。重修

学费按实际修读课程学分在修读前交纳。同一课程重修多次，每次均按重修

学分交纳学分学费。



       4.学生在校就读期间转专业的如何交纳学费？

       （1）专业学费：从转专业时起，按转入专业同年级的学费标准收取。转

入专业的专业学费标准低于原专业的，差额部分退给学生；转入专业的专业

学费标准高于原专业的，按差额补交。

     （2）学分学费：按照学生转专业后修读的课程学分计收学费。转专业后

需要补修课程的，按照补修课程的实际学分计收学费。转专业前已修完课程

的学分学费不予退还。



      5.学生因故中止学业的学费如何结算？

      学生因故终止学业的，根据实际学习时间结算专业学费，按实际修读学分

结算学分学费，具体日期以学校文件或教务处退学通知为准。

    

     6.学生因故中断学业的如何缴费？

      学生因故中断学业、休学、参军入伍、保留学籍的，可比照退学退费规定

计算相关费用。停学期间，不再交纳学费。复学后按照该生复学当年所在年

级的学费标准交纳学费，具体日期以教务处复学通知为准。



      7.学生参加校际交换学习的如何缴费？

     学生在校期间按照学校规定参加校际交换学习的（包括国际交换和国内交

换），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或校际协议收取学费，不得重复收取学费。

    

      8.学生提前毕业或延期毕（结）业的如何缴费？

       学生提前毕业或延期毕（结）业的，按实际修读年限交纳专业学费，按

实际所修课程学分交纳学分学费。



    9.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如何缴费？
    已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可待其助学贷款到账后，及时缴纳所欠学费和
住宿费。

    

    10.学生修读双学位、双专业等如何缴纳学费？
    学生修读双学位、双专业或其录取专业培养方案规定课程之外的其它课程，
按实际修读课程的学分计收学分学费。在基本学制内或超出基本学制按相关
文件要求缴纳专业学费。



     11.我校学生缴费的方式？

     现在我校学生通过“韶关学院校园统一支付平台”进行网上自助缴费。

     12.实行学年制的学生如何缴费？

     现在我校仍实行学年制的为校校合作，在每年秋季学期缴纳一学年的学费，

以学校具体通知时间为准。



     四、组织与管理
      财务部为学校收费管理的职能部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部门批准的收

费项目和收费标准收取费用。

      各有关部门应当根据收费工作需要，及时向财务部提供新生录取（学

生工作部）、学费减免或缓交（学生工作部、安保处以及其他部门）、修

读学分、学籍变动（教务部）等相关信息。

      各二级学院（部）为组织本学院（部）学生按规定缴费的责任部门，

应当做好学生的宣传教育工作，确保学生及时足额交纳各项费用。






